
合同编号 ：

2024上海旅游节“常州号”文旅花车

巡游推广采 购 合 同

甲方 ： 常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

乙方 ： 《旅游时报》 社

签订日期： 2024年 9月 14日











履行合同、 采取补救措施，并有权按照己方实际损失情况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； 任何

一方按照前述约定要求解除本合同的同时，仍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和按照己方

实际损失情况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； 且守约方行使的任何权利救济方式均不视为其放

弃了其他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救济方式；

5.除 前述约定外，除不可抗力外，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务，对方当

事人均有权要求继续履行、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，且对方当事人行使的任何

权利救济方式均不视为其放弃了其他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救济方式；

6.如 果出现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事项期间，书面通知甲方暂停采购

活动的情形，或者询问或质疑事项可能影响中标结果的，导致甲方中止履行合同的情

形， 均不视为甲方违约 。

十、 合同争议的解决

1.在执行本合 同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，甲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的办法进行解决，

如协商不能解决的，有关当事方可提请仲裁。

2.仲裁应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》 的规定向常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。

3.仲裁裁决为最终裁决，对当事各方均有约束力。

4.守约方为解决争议所产生的各项费用 (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、 公证费、 律师费、

鉴定费、 差旅费、 保全费、 担保费等) 均 由违约方承担。

十一、 合同生效

1.本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盖章、 签字时生效 。

2.本合同一式 肆份，甲方持有 贰 份，乙方持有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乙方 (中标供应商) (盖章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

日  期 ：

甲方 (采购人) (盖章)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4  1

日 期 ：


